附件一：
检验类别响应表
	序号
	食品大类（一级）
	响应情况
（只允许填写:“承诺”或“不承诺”）

	1
	粮食加工品
	

	2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3
	调味品
	

	4
	肉制品
	

	5
	乳制品
	

	6
	饮料
	

	7
	方便食品
	

	8
	饼干
	

	9
	罐头
	

	10
	冷冻饮品
	

	11
	速冻食品
	

	12
	薯类和膨化食品
	

	13
	糖果制品
	

	14
	茶叶及相关制品
	

	15
	酒类
	

	16
	蔬菜制品
	

	17
	水果制品
	

	18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19
	蛋制品
	

	20
	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21
	食糖
	

	22
	水产制品
	

	23
	淀粉及淀粉制品
	

	24
	糕点
	

	25
	豆制品
	

	26
	蜂产品
	

	27
	保健食品
	

	28
	特殊膳食食品
	

	29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30
	婴幼儿配方食品
	

	31
	餐饮食品
	

	32
	食用农产品
	

	33
	食品添加剂
	


注：
1、中标人以投标文件提供的完整《资质认定证书及附表》和《检验类别响应表》作为承检能力的依据，若中标人与承诺的情况不符，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2、投标人只允许填写:“承诺”或“不承诺”。如投标人填写不符合要求，填写的单项响应情况视为“不承诺”。

投标人名称（单位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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